
合肥统一企业有限公司合肥统一一分厂一期改扩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 12月 14日，合肥统一企业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合肥统

一一分厂一期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与会代表查看了项目

现场及周边环境，并根据合肥统一企业有限公司合肥统一一分厂一期

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合肥统一企业有限公司合肥统一一分厂一期改扩建项目建设地

点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以北，沪汉蓉高速以西，312国

道以南，合肥市武警支队以东，为改扩建项目。本次验收针对合肥统

一企业有限公司合肥统一一分厂一期改扩建项目及其配套工程、环保

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合肥统一企业有限公司于 2020年 3月委托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编制了《合肥统一企业有限公司合肥统一一分厂一期改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0年 4月 22日经合肥市经济开发区

生态环境分局审批（环建审（经）字【2020】37号）。

项目从环评审批至试运行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等。

（三）投资情况

本次验收实际总投资 10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10万元，占总

投资额的 100%。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针对合肥统一企业有限公司合肥统一一分厂一期改扩

建项目及其配套工程、环保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对比，不发生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改扩建项目废水主要为职工办公生活污水、餐饮废水、生产设

备管道清洗废水、PET瓶、瓶盖清洗废水、保洁废水、离子交换系统

清洗废水、试验检测废水、报废饮料。职工办公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

处理、餐饮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汇同（生产设备管道清洗废水、PET

瓶、瓶盖清洗废水、保洁废水、离子交换系统清洗废水、试验检测废

水、报废饮料）一同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十五里

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处理达标后排入十五里河。

（二）废气

本改扩建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锅炉废气、制瓶工序产生的非甲

烷总烃。

天然气锅炉废气分别经过 2台低氮燃烧器进行处理，处理后经 1



根 16m高排气筒（P1）排放。

非甲烷总烃经集气罩收集、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 1 根

18m高排气筒（P2）排放

（三）噪声

本改扩建项目不新增设备，原有项目已采用低噪声设备、厂房隔

声、单独设备房（空压机、水泵等设备）、设备设置减振基座等措施

降噪。

（四）固体废物

本次改扩建项目新增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危险废物废活性炭。

废活性炭产生量为 0.06t/a。危废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中，定

期交由安徽浩悦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全处置。危废库位于污水处

理站 1层，建筑面积约 60m2。危废库具备防腐防渗、防雨淋等措施，

可以有效防止二次污染，并在门口设置危废库外部标识，规范建立了

危废台账、对危废张贴分类标签，责任制度。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源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根据安徽品格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报告编号：PG20111803）监

测报告显示，验收监测期间，污水总排口处废水氨氮日均浓度均为

1mg/L，COD日均浓度分别为 99mg/L、105mg/L，BOD5日均浓度分

别为 36.9mg/L、37.3mg/L，SS日均浓度分别为 48mg/L、51mg/L，石

油类日均浓度分别为 0.69mg/L、0.84mg/L，动植物油日均浓度分别为



0.97mg/L、0.90mg/L，总磷日均浓度分别为 0.290mg/L、0.304mg/L，

均满足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要求。

2、废气

根据安徽品格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报告编号：PG20111803）监

测报告显示，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排气筒出口外排颗粒物、二氧化硫

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 3 大气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氮氧化物满足《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合肥市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合政〔2019〕20 号）

中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排放限值（即 50mg/m3）；非甲烷总烃满足

《天津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

表 2标准要求。

厂界颗粒物最大浓度为 0.230mg/m3、二氧化硫最大浓度为

0.030mg/m3、氮氧化物最大浓度为 0.057mg/m3，满足《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厂界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为

1.33mg/m3，满足《天津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2/524-2014）表 5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非甲烷总

烃≦2.0mg/m3），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为 1.42mg/m3，满足《挥

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中表 A.1 厂区

内 NMHC无组织特别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6mg/m3）。

3、噪声

根据安徽品格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报告编号：PG20111803）监



测报告显示，验收监测期间，项目东、南、西、北侧厂界噪声昼间最

大值为 56.8dB（A）、夜间最大值为 46.3dB（A），满足 GB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 2类标准要求，敏感点噪声昼

间最大值为 56.1dB（A）、夜间最大值为 46.9dB（A），满足GB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中 2类区标准。

五、验收结论

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审查、审批手续完备，

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总体符合验收条件，验

收工作组原则同意合肥统一企业有限公司合肥统一一分厂一期改扩

建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加强危废储存场所的日常管理。

2、加强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管理和维护，确保设施正常运行，

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七、验收工作组名单（见附件）

合肥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14日


